附件
《“引客入兴”旅游奖励政策》（建议稿）
为深入贯彻县委、县政府关于“建设三峡库区绿色可持续发展示范县，打造神武峡文旅主轴重要节点”工作要求，全力推进兴山县昭君文旅康养目的地建设，全面促进兴山旅游产业发展，针对具备合法资质旅行社及社会团体制定奖励办法如下：
奖励类型
旅游大巴、旅游高铁、旅游包船
二、奖励办法
旅行社以大巴、高铁、包船等形式组织游客（研学、半票和免票人数除外）赴兴山游览，在兴山县内住宿三星级及以上酒店，游览兴山3A级及以上景区、滑雪场的给予奖励。
（一）旅游大巴：对组织旅游大巴车来兴，每次达200人以上的大巴车，本县住宿星级酒店1晚，同时游览兴山1个3A级及以上景区或1个滑雪场，给予10元/人奖励；兴山县内住宿星级酒店1晚，同时游览2个兴山3A级及以上景区或2个滑雪场，给予12元/人奖励；兴山县内住宿星级酒店2晚，同时游览2个兴山3A级及以上景区或2个滑雪场，给予15元/人奖励。
（二）旅游高铁：对组织县外游客乘坐高铁来兴旅游，宜昌、襄阳单趟高铁在兴山进站达300人，在兴山住宿星级酒店1晚及以上，游览2处兴山3A级及以上景区、滑雪场的旅行社，一次性奖励1万元/趟。对组织县外游客乘坐高铁来兴旅游，团队游客达200人，在兴山住宿星级酒店1晚及以上，游览2处兴山3A级及以上景区或滑雪场的旅行社，一次性奖励0.5万元/趟。对组织县外游客乘坐高铁来兴旅游，团队游客达100人，在兴山住宿星级酒店1晚及以上，游览2处兴山3A级及以上景区或滑雪场的旅行社，一次性奖励0.2万元/趟。
（三）旅游包船：每条船单次达100人及以上的旅游包船（正常班船除外），停靠峡口旅游码头并游览昭君村景区按20元/人奖励。
对符合奖励条件的组团社，年度总人数达到5万人以上的，超出部分按1元/人另行奖励。
三、奖励程序
（一）单次奖励
1.申报旅游大巴、高铁、包船的旅行社，应提前至少1个工作日，提交加盖公章的团队行程确认单电子版，向县文旅局进行报备，没有提前报备的不予审核。团队到达当日内填写《兴山县旅行社团队奖励申报表》，并将行程确认单、申请表、旅游合同、承运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报兴山县文旅局登记确认。在旅游团队行程结束后，要及时收集整理申报资料，将住宿、门票、团款结算等相关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报兴山县文旅局登记认定，20日内未提交申报的不再受理，申报资料如下：
（1）兴县旅行社奖励申报表；
（2）与组团社签订的旅游协议和旅游团队往来传真确认件及行程单，附组团社计调姓名、电话；
（3）游客名单、酒店住宿、景区入园等信息与上传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备案信息一致；
（4）景区入园和酒店住宿证明，游客住宿明细清单（游客身份证信息、房间号、电话），景区入园和酒店住宿结算发票复印件；
（5）游客信息（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护照、电话），车辆信息（车牌号、司机姓名、单位、电话、租车合同）；
（6）旅游专列需提供铁路局核发的旅游专列大票，游客需提供个人火车票复印件，游客必须在宜昌地区火车站出站和进站；
以上材料一团一报，纸质版及全套电子扫描版各一份。
2.兴山县文旅局接到旅行社申报材料15日内，向符合申报条件旅行社下发《兴山县旅行社团队奖励确认书》，旅行社凭借《兴山县旅行社团队奖励确认书》到指定地点领取奖励。
（二）全年奖励
1.全年人数统计截止日期为次年4月30日。
2.当年5月1日—次年4月30日，兴山县文旅局对组团社组团人数进行统计核实，双方确认无误后，兴山县文旅局向符合条件旅行社下发《兴山县旅行社团队全年奖励确认书》。
3.次年6月1日之前旅行社凭借《兴山县旅行社团队全年奖励确认书》到指定地点领取奖励。
四、监督管理
1.旅行社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，自觉遵守相关法律规定。若存在虚报、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及其他欺诈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单次及全年享受奖励政策的资格，并收回已拨付的奖励资金，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，依法依规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2.对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或因服务质量引起重大投诉，或列入文旅市场领域黑名单、列入国家层面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，取消其当年申报资格。
3.研学、半票、免票不享受单次奖励。
4.当年5月1日起至次年4月30日止，为旅行社申报日期。
5.本办法解释权归兴山县文旅局，从2026年5月1日起实施，实施期1年。
 附件：1.旅行社申报奖励“团队行程确认单”

2.兴山县2026年度旅行社奖励申报表

3.旅行团景区入园游览证明、旅行团住宿证明

附件1
旅行社申报奖励“团队行程确认单”
（模板）

兴山县文化和旅游局：
我社（名称）计划于×月×日－ ×月×日，组织（大巴车、高铁、包船）旅行团××人来宜旅游，具体行程如下：
一 、×月×日×时抵宜（注明车次、车牌号、船号等），入住酒店：1、酒店名称（地址：××，电话：××，人数×人、房间×间）；2、酒店名称（地址：××，电话：××，人数×人、房间×间）；酒店对接人姓名及电话；
二、×月×日×时－ ×时，游览×2景区，人数×人，购票× 人；×月×日×时－×时，游览×3景区，人数×人，购票×人；
景区对接人姓名及电话；（两夜三景参照以上模板增加）
计调：×××，电话：×××
带团导游：×××，电话：×××
×××旅行社（盖章） 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×年×月×日
备注：1.预报行程单需于团队抵兴前至少1个工作日申报；      
2.预报行程单盖章签字后发扫描件至电子邮箱：1742795768@qq.com ，电话：0717-2584811
附件2
兴山县2026年度旅行社奖励申报表
	申报单位
	

	申报奖励类别
（对应框内划 √ ）
	□旅游大巴奖£旅游高铁奖£旅游包船奖

	符合奖励情况
	（不填）
	奖金（元）
	（不填）

	申报说明
	简要介绍申报团队情况，包括类别、客源、时间、人数、游 览景区、住宿酒店等。（不要手写，请电子版填写后打印，单位法人签字后盖章后，送交纸质版）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	第三方审核意见
	审核人员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月 日

	县文旅局
审核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
申报联系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注：每张表仅限一个类别奖励资金申报，多个类别的奖励资金申报需按类别分别填报；相关佐证材料需附后
附件3
旅行团景区入园游览证明
（模板）
××旅行社于×年×月×日×时，组织团队游客×人来××景区 游览，购买门票×张（折扣价×元/人），共计×元，费用已结 并开具发票，特此证明。
带团导游×××，联系电话：×××
景 区 经 办 人：×××， 电话（座机+手机）：
×××景区（盖章） 
经办人签名：
×年×月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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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景区需提供游客入园名单（包含游客姓名、身份证信息、联系电话， 需景区盖章确认）扫描件附后
旅行团住宿证明

（模板）

××旅行社于×年×月×日-x月×日，组织旅行团一行×人来 我店住宿×晚，订购房间（标间、单间）×间（协议价×元/间）， 共计×元。团款已结算并开具发票。特此证明。
带团导游×××，联系电话：×××
酒店经办人：×××，电话（座机+手机）：
×××酒店（盖章）
经办人签名：
×年×月×日
备注：酒店需提供含游客住宿明细清单（包含游客姓名、身份证信息、房 间信息、联系电话，需酒店盖章确认）扫描件附后。
